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疆交建

”

或

“

发行人

”）

首

次公开发行

６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１６０６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和主承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江保荐

”

或

“

保

荐人

（

主承销商

）”）。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

“

新疆交建

”，

股票代码为

“

００２９４１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综合考

虑发行人基本面

、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

发行人所处行业

、

可比上市公司估

值水平

、

市场情况

、

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７．１８

元

／

股

，

且发行数量为

６

，

５００

万股

，

全部为新股发行

，

无老股转让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

１

，

９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

回拨后

，

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６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８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２

日

）

结束

。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

、

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结果如下

：

（

一

）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５８

，

３７４

，

９５７

２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４１９

，

１３２

，

１９１．２６

３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１２５

，

０４３

４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８９７

，

８０８．７４

（

二

）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６

，

４８５

，

８４０

２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４６

，

５６８

，

３３１．２０

３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１４

，

１６０

４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１０１

，

６６８．８０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鹏润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２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意资管

－

工商银行

－

新回报

２

号资产管理产品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３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４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５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６

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７

凌兆蔚 凌兆蔚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８

刘凯 刘凯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９

何学忠 何学忠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１０

陈琼珊 陈琼珊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１１

谢雄清 谢雄清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１２

彭朋 彭朋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１３

王伟 王伟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１４

杨小明 杨小明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１５

陈宝康 陈宝康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１６

王瑜 王瑜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１７

黄喜山 黄喜山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１８

王登明 王登明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１９

叶芳 叶芳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２０

黄克凤 黄克凤

７０８ ５

，

０８３．４４

合计

１４

，

１６０ １０１

，

６６８．８０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包销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３９

，

２０３

股

，

包销金额为

９９９

，

４７７．５４

元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包销比例为

０．２１４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４

日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指定证券账户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1日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宇晶股份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１６０５

号文核准

，

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

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通

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１７．６１

元

／

股

。

宇晶股份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Ｔ

日

）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

宇晶股份

”

股票

１

，

０００

万股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１

、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

，

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

，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

，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

，

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

，

海通证券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

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

可转

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６０５

，

７９４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７７

，

６３２

，

６４９

，

５００

股

，

配号总数为

１５５

，

２６５

，

２９９

个

，

配号起始

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５５２６５２９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公布的

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７６３．２６４９５

倍

，

高于

１５０

倍

，

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

回

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２

，

２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９８２６５１２％

，

申购倍数为

３

，

４５０．３３９９８

倍

。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Ｔ＋２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1日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容冷链

”、“

发行人

”）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９３５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全部采用网上

定价发行

，

不进行网下询价及配售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主要变化如下

：

１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

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２

日

）

日终

，

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２

、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

股

，

发行价格为

３２．２５

元

／

股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

，

占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１７９６４％

。

根据

《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Ｔ＋１

日

）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

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４

”

位数

８３４６

，

３３４６

末

“

６

”

位数

２６９９８３

末

“

７

”

位数

３７４１１２４

，

５７４１１２４

，

７７４１１２４

，

９７４１１２４

，

１７４１１２４

，

３６４７６５６

，

８６４７６５６

，

４２５８５４０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海容冷链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０

，

０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海容冷链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1日

2018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三

A1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849� � � �证券简称：威星智能 公告编号：2018-093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威星智能” ）于2018年9月18日召

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于2018年10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 ）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情况

1、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2、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18年10月24日

3、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7.52元/股

4、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数量：241.1万股

5、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人数：160人

6、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万

股

)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权益数量

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股本总

额比例

黄华兵 总经理

80 31.76% 0.62%

胡良传 副总经理

5 1.98% 0.04%

李祖光 副总经理

5 1.98% 0.04%

顾劲松 副总经理

5 1.98% 0.04%

陈智园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5 1.98% 0.04%

张妍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

书

5 1.98% 0.04%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154

人

）

136.1 54.03% 1.05%

预留

10.8 4.29% 0.08%

合计

251.9 100.00% 1.94%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

入所致。

7、解除限售安排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 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和36个月，均

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8、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18年-2020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

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本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

，

2018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

，

2019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

，

2020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0%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

，

2019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

，

2020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0%

注：上述“净利润” 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但剔除本次及

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若各解除限售期

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组织实施。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分为

合格与不合格两个档次。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达到合格，则其当

年度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仍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解除限售； 若激励对象在上一年

度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 则其当年度所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可解除

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二、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鉴于公司原1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7.1万股，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

量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75人减少为160人，本次

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总计259万股调整为251.9万股， 其中拟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248.2万股调整为241.1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10.8万股保持不变。在缴款期间，1名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未能按时缴款，故授予并登记的人数从160人调整为159人，首次授予登记的股

份数由241.1万股调整为240.7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 本次实施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18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根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

调整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监事会对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三、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11月1日出具了天健验[2018]383号验资报

告，对公司截止2018年10月25日止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经该所审验，截至

2018年10月25日，公司已收到159名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出资额18,100,640.00元，其中，计入注

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佰肆拾万柒仟元整(￥2,407,000.00)，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5,

693,640.00元。

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0,000,050.00元，实收资本130,000,050.00元，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2,407,050.00元，累计实收资本人民币132,407,050.00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2018年10月24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11月22日。

五、股本结构变化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

72,513,150.00 55.78% 2,407,000.00 74,920,150.00 56.58%

高管锁定股

17,372,550.00 13.36% - 17,372,550.00 13.12%

首发前限售股

55,140,600.00 42.42% - 55,140,600.00 41.64%

股权激励限售股

0 0.00% 2,407,000.00 2,407,000.00 1.82%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486,900.00 44.22% - 57,486,900.00 43.42%

三

、

总股本

130,000,050.00 100.00% 2,407,000.00 132,407,050.00 100.00%

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参与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均不存在卖

出公司股票情况。

七、公司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的用途

公司此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八、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30,000,500股增加至132,407,500股，导

致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黄文谦在本次授予登记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30,

090,600股，合计持有的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15%。本次授予完成后，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黄文谦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公司新股本比例为22.73%。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九、每股收益摊薄情况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按新股本132,407,050股摊薄计算，2017年度每股收

益为0.42元。

十、备查文件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39� � �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18-084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进行股份回购 （以下简

称“本次回购” ），回购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且不低于5,000

万元（含5,000万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已于2018年10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回购事项，于2018年10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对本

次回购预案进行修订，并相应经2018年10月31日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8年

11月19日召开的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回购期限内股价不在公司预定的回购价格区间内， 而导致本次回

购计划无法实施； 可能面临因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

策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员工参与持股计划认购份额未满等原因，导

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完善

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

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进行股份回购（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

回购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且不低于5,000万元（含5,000万

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有关本次回购事项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回购概况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综合考虑公司近期股票在二级市场表现，为进一步完

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

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长远发展，为股东带来持续、稳定回报，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作公司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

（三）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近期公司股价，公司本次回购A股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20元/股。 实际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启动后视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且后续公司董事会已获得授权将结合公司股价及实施回购计划的可行

性酌定届时的回购价格。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

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四）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且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5,000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或自筹资金；且后续公司董事会已获得授权将

结合公司股价及实施回购计划的可行性酌定届时的回购资金总额。

（五）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本公司发行的A股股份。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含10,000万元），且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5,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

元/股的条件下，若全额回购，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250万股至500万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

总股本比例约0.28%至0.56%。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

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六）回购股份的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

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则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

届满。

公司董事会已获得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

予以实施。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若本次回购方案全部实施完毕，按照回购股份的最高资金总额人民币10,000万元进行测

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00万股；同时若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

励计划，则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占总股份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份比例

（

%

）

限售条件 流通股

/

非 流

通股

311,236,968 34.71% 316,236,968 35.2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85,455,619 65.29% 580,455,619 64.73%

总股本

896,692,587 100% 896,692,587 100%

二、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配合本次回购公司股份， 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办理各回

购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宜：

1、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回购公告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方式、时间、价

格和数量等；

2、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具体

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三、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3,990,870,372.2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118,133,471.77元，流动资产2,036,381,221.72元，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为人民币10,000万元，

占公司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2.51%、3.21%、

4.91%。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以人民币10,000万元上限用以股份回

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

市公司的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六个月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

易及市场操纵的说明

经公司内部自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

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

名称 任职 减持日期 成交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当日的减持比

例

(%)

减持方式

王佳 董事长

、

总经理

2018.9.28 17.35 2,000,000 0.2230

大宗交易

齐舰 副董事长

2018.9.27 19.01 188,800 0.0211

集中竞价

2018.9.26 18.99 444,600 0.0496

2018.9.25 19.09 479,000 0.0534

2018.9.21 18.98 215,800 0.0241

2018.6.22 19.70 350,000 0.0390

2018.5.30 24.03 710,000 0.0792

此外，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严立先生于2018年9月26日将持有的公司股份1,489,80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0.17%） 换购中信建投中证北京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7,814,

566基金份额。

经公司内部自查，上述人员的买卖、换购行为是其根据公司股价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及相

关情况而自行作出的判断，且按规定在减持、换购前就相关事项已经通知了公司并按要求进

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五、本次回购预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和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

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

明，以及提议人未来六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本次回购预案的提议人为董事长、控股股东王佳，提议时间为2018年10月9日。经公司内

部自查，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但该等

买卖已经通知了公司，且公司依据相关规定进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

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提议人未来六个月如有个人资金需求，将通过质押、质

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六、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

的积极性，传递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信心，有利于推进公司长远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公司

市场形象的维护，增强投资者信心，保护广大股东利益。

3、本次拟用于回购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且不低于人

民币5,000万元（含5,00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

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

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以激励员工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次回购公司股份预案具有可行性。因此，独立

董事同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以激励员工的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瑛明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认为，公司已就本次回购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法》、《回购办法》及《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实质性条件；公司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回购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八、其他事项

1.回购账户

参照《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

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票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仅可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2.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在各定期报告中公布回购进展情况：

（1）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

（2）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

（3）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

（4）定期报告中。

公司距回购期届满3个月时仍未实施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司董事会将对外披露未能实施

该回购方案的原因。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3日内

公告回购股份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以

及支付的总金额等内容。

3、风险提示

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回购期限内股价不在公司预定的回购价格区间内， 而导致本次回购

计划无法实施； 可能面临因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

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员工参与持股计划认购份额未满等原因，导致

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3、《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以激励员工事项

的独立意见》；

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6、《上海瑛明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

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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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成都金堂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堂蓝光” ）

2、担保金额：155,000万元人民币

3、是否有反担保：否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公司控股子

公司（包括其下属公司）近日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担保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被担保

方

担保方

借款金额

/

履约金额

担保金额

/

担保标的

公司持股

比例

（

包括

直接及间

接

）

融资机构

/

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金堂蓝

光

四川蓝光和骏

实业有限公司

（

简称

“

蓝光和

骏

”）、

金堂 蓝

光

155,000 155,000 100%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分

行

蓝光和骏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及股权质押担 保

、

金堂蓝光提供土地使用权

抵 押 担 保

（

金 堂 国 用

（

2013

）

第

3833

号

、

6956

号

）

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五十八次 会

议及

2017

年 年 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及2018年4月20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拟预计2018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700亿元，有效期自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18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00,000 0 200,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1,760,000 850,295.31 909,704.69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5,040,000 1,262,893.18 3,777,106.82

合计

7,000,000 2,113,188.49 4,886,811.51

备注：

（1）实施过程中，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签

订担保合同的同时约定了相关股权增资、转让等变更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比例

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

（2）同时为同一笔融资的共同债务人（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担保使用

额度全部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住所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

万元

）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持股

比例

（

包括

直接及间

接

）

主要财务指标

成都金堂蓝

光和骏置业

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堂县三

中园区先锋村

刘家骥

3254

房地产投资

（

不得从事

非法集资

、

吸收公众资

金等金融活动

）、

开发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

口

。

100%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总资产

682,

295.61

万元

，

总负债

544,328.40

万

元

，

净资产

137,967.21

万元

；

2018

年

1-12

月

，

营业收入

18,110.64

万元

，

净利润

8,271.03

万元

。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8年10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399,973万元，占公司2017年末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33.76%；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以及

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257,094万元， 占公司2017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223.94%。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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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品GMP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GMP证书相关信息

证书编号：SH20180055

企业名称：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唐公路788号

认证范围：片剂（激素类）

有效期至：2023年11月03日

发证机关：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GMP证书涉及的生产车间情况

本次《药品GMP证书》认证的车间主要生产产品及产能情况如下：

生产车间名称 品名 设计生产能力

片剂

（

激素类

）

非那雄胺片

（

5mg

）

5

千万片

/

每年

非那雄胺片

（

1mg

）

该片剂（激素类）车间为原GMP证书到期后再认证，无相关工程费用投入。

三、产品的市场情况

本次通过GMP认证的车间所生产的产品为非那雄胺片。非那雄胺为甾体类化合物，主要

通过抑制睾酮转化成双氢睾酮（DHT），使前列腺体积缩小而改善症状、增加尿流速率、预防

良性前列腺增生（BPH）进展。临床上非那雄胺片（5mg）主要用于良性前列腺增生症，非那雄

胺片（1mg）主要用于治疗男性脱发。以上产品公司2017年的销售收入约为2824万元人民币。根

据米内网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述非那雄胺片两个规格的药品在全国四大终端市场总体销

售额为 13.3307�亿元，目前占有市场销售份额最高的为美国默沙东公司，国内其他主要生产厂

商有天方药业有限公司、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通过GMP认证为原有《药品GMP证书》到期后进行的再认证，表明公司相关生

产线符合现行 GMP�要求，将有利于公司继续保持稳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以满足相关

药品的市场需求。本次获得药品 GMP�证书将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行业的固有特点，各类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行业政策

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21日


